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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委員會第 5屆第 4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9年 12月 15日(星期二)下午 2時 

貳、地點：臺中市愛心家園研習教室 5 

參、主席：彭局長懷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何家瑗 

肆、出席人員：(如附簽到表) 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。 

陸、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： 

  

編號 案由/上次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本次會議決議 

5-2-3 請教育局函文向教

育部反映:現行非營

利幼兒園收托許多

特教生，設班一班

30人，建議調整收

托人數，提供適切

的行政支持(如師生

比、行政成本)或空

間支持(空間比)，

以符合優質幼教目

標。 

一、有關非營利幼兒園招收特殊教

育幼兒案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

教育署於 109年 7月 1日召開

「109年非營利幼兒園第一次

研商會議」業決議：提供非營

利幼兒園相關支持系統，包括

增置學前特殊教育教師、調整

學前特殊教育教師之薪資支給

基準，另依據該署補助辦理非

營利幼兒園作業要點第 4點第

6款，非營利幼兒園及其分班

內，每招收身心障礙幼兒人數

達 2人，補助配置 1 名教師助

理員之鐘點費，並提高多重身

心障礙及中重度身心障礙幼兒

之補助時數上限，以減輕教保

服務人員負荷。 

二、另對招收疑似發展遲緩或身心

障礙幼兒之非營利幼兒園，補

助早療或身心障礙專業輔導人

員及教保知能訓練費用，以提

升教保服務品質。 

教育局 

 

□繼續列管 

■解除列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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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案由/上次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本次會議決議 

5-2-3  三、惟為利幼生學習與發展，具

體減輕非營利幼兒園之教保

負擔，本局業依本委員會之

建議，以 109年 11 月 23日

中市教幼字第 1090101297號

函請教育部審酌修法調整收

托人數，並提供適切之行政

支持，以提升非營利幼兒園

教保服務品質。 

四、本案建議解除列管。 

教育局  

5-3-1 依研究0-3歲早療孩

子依附關係發展並

不好，建議各區兒

童發展社區資源中

心可規劃更多元的

親子互動方案。 

一、鑒於0-3歲為依附關係建立之

關鍵期，本局長期以來透過慢

飛天使快樂飛季報、各中心臉

書社群、兒童發展資源網宣導

家長正確療育觀念，宣導親子

關係的重要性。 

二、於各區中心邀標書規範要辦理

增進親子關係或照顧者增能親

子方案，並設有社區圖書室提

供教具圖書借閱，鼓勵親子共

讀共玩，8區兒童發展資源中

心借閱4,852人次。 

三、各中心所推親職方案如親子烘

培、親子運動會、親子共玩團

體、親子桌遊、親子共讀等方

案，並辦理親子遊活動，以培

養正向親子互動關係。 

四、對療育資源缺乏服務區域的第

五區及第七區兒童發展社區資

源中心設有教保，進行社區巡

迴外展服務97場服務1,466人

次，療育諮詢服務400人次。 

 五、透過啟蒙資源中心拍攝5支居

家活動影片，藉觀摩影片學習

和幼童如何遊戲互動的技巧， 

 六、本案建議解除列管。 

社會局 

各區兒童 

發展社區 

資源中心 

□繼續列管 

■解除列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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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案由/上次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本次會議決議 

5-3-2 建議社會局將孫世

恒老師的家庭成效

指標納入各區中心

的年末服務滿意度

調查，以真實呈現

家長接受服務情

形，另請社會局將 

服務的量表列出來

(如:借閱服務、影

片瀏覽人次)，以利

瞭解服務之提供及

使用情形。 

一、已於6月5日邀請孫老師講授社

工如何進行家庭服務成效評估

課程,讓社工先有其概念，明

年會討論各區中心的年末服務

滿意度調查並統一納入該址

表。 

二、109年服務量以表格呈現如後 

附件一(P.28-P.31)。 

三、本案建議解除列管。 

社會局 

各區兒童 

發展社區 

資源中心 

□繼續列管 

■解除列管 

5-3-3 早療文章可納入婦

平科新住民季刊，

以不同語文加強宣

導早療服務。 

一、已於11月24日第3期新住民季

刊置放早療通報及補助資

訊，並譯成越、印、泰3種語

言，供新住民家庭參考。 

二、透過海線新住民家庭福利

服務中心翻譯及通譯服務，

將啟蒙資源中心 5支影片轉

譯成中越版，預計 109年

12月會推出，將提供文宣

連結給婦平科新住民季刊。 

三、本案建議解除列管。 

社會局 

兒童發展

啟蒙資源

中心 

□繼續列管 

■解除列管 

5-3-4 為簡化早療補助文

件，請社會局再和

區公所討論表格的

修正，並於手冊設

計撕斷線。 

 

一、已於區公所承辦討論，修正

表如後附件二(P.32-

P.34)，將於 110年早療補

助手冊補充正確居家療育觀

念文章及影片文宣。 

二、另查手冊原已設計撕斷線，

未來將撕斷線設計明顯化。 

三、本案建議解除列管。 

社會局 

 

□繼續列管 

■解除列管 

5-3-5 為醫療院所落實居

家療育指導，以增

能家長能力，請衛

生局協助函文健保

療育單位提供居家

療育策略給家長。 

一、業於 109年 7月 1日以中市

衛保字第 1090067215號函知

健保療育單位，提供居家療

育策略給家長。 

二、本案建議解除列管。 

 

衛生局 

 

□繼續列管 

■解除列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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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案由/上次決議事項 目前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本次會議決議 

5-3-6 為使民眾瞭解長照

復能服務意涵及內

容，請衛生局加強

對長照服務宣導，

並請函詢長照司針

對0-18歲身心障礙

者使用長照復能服

務認定標準之解

釋。 

一、業於 109年 7月 22日以中市

衛保字第 1090076837號函

函轉衛生福利部函釋「身心

障礙兒童使用長期照顧專業

服務疑義」給本市 108家社

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 A單位

及 313家專業服務特約單

位。 

衛福部函釋，略以:早療兒童

如屬長照服務對象且有復能

需要，則需訂定復能目標，

並於復能服務照顧組合結束

後，評估目標達成情形，如

評估有持續指導主要照顧者

訓練之必要，則應敘明延案

服務之原因、組數、時間及

預期效益。 

二、本案建議解除列管。 

衛生局 

 

□繼續列管 

■解除列管 

5-3-7 為使轉銜服務流程

順利，建議各區兒

童發展社區資源中

心和身心障礙者社

區資源中心能有溝

通協調會議(如:討

論放寬身障收案指

標)。 

一、本局於 7月 29 日召開身障轉

銜暨社資中心聯繫會議提案

討論，是日會議邀請早期療

育承辦出席參加；會議決議

爾後相關聯繫會議(涉及有關

議題)互派代表參加，以增進

服務溝通。 

二、另針對不受案原因進行分析

資訊如下：109 年 1-10月轉

銜通報中心共受理 26案，23

案派由身障社區資源中心再

行訪視釐清問題需求；3案

未派案，分析原因為 1案屬

保護議題由家防處理、1案

是學校學習議題、1 案則家

屬表示就學穩定無需求。 

三、本案建議解除列管。 

社會局 

身障科 

兒少科 

□繼續列管 

■解除列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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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工作報告：略 

捌、委員建議: 

一、請社會局身障科與兒少科繼續強化溝通機制(列管事項 5-3-7)，以確保服務對象權

益。 

二、廣設 2-3歲專班前，請加強幼師對 2-3歲幼童發展認識，請幼教科和特教科密切

合作，近期發現公私幼對於非特殊生有問題而無法有效處理，轉介各區兒童發展

社區資源中心，爰建議幼教科要有相關在職訓練安排，如學前幼童行為問題處理

系列研習課程規劃，讓幼師能了解兒童發展，增進其班級經營能力。 

三、建議教育局強化專業人員以家庭為中心之核心理念，加強與各區兒童發展社區資

源中心合作，針對早期療育之相關服務與意涵，非促使家長大量使用醫療復健資

源，而是了解在生活中提供促進發展機會的重要性，同時協助家長將療育生活

化。 

四、請檢視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之結案指標，如：入幼穩定即結案，是否有忽略家

庭有其他需求，以確保服務對象權益。 

五、依據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第十六條，請教育局檢視現行非營利幼兒園中社工及

特殊教育教師的配置人力是否充足，若無配置社工之非營利幼兒園建議可加強和

各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之合作。 

六、請社會局輔具服務應詳列內容，建議敘明可供幼童使用部分。 

玖、主席裁示： 

主席說明：市長目前學前教育政策，除教育局推動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，社會局廣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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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托育，如居家托育人員、公立托嬰中心、公共托育家園等。 

主席裁示： 

一、 各區中心服務成效呈現建議，除如陸軍的各項服務量呈現，也可加列如空軍的臉

書宣導服務量；加強宣導效益。 

二、 請教育局提供幼教師資培訓資料，列入下次會議討論。 

拾、提案討論：無 

拾壹、臨時動議：無 

拾貳、頒發外聘委員感謝禮。 

拾參、宣導影片欣賞。 

拾肆、散  會:下午 4時 30分。  


